2022年度资源县司法局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2022年度资源县司法局年初预算790.06万元，调整后预算739.66万元，全年执行数628.27万元，其中上年度结转项目：人民调解工作经费、2021年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2021年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产生原因是2021年度国库支付困难，部分款项在2022年度支付；2022年度预算项目包括：1.法制办工作经费，预算执行率100%；2.法律援助办公经费，预算执行率100%；3.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预算执行率72.56%；4.2021年资源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员驻村工作补助，预算执行率47.03%；5.调处办工作经费，预算执行率69.94%；6.“公证云”平台服务收费，预算执行率0%；7.公证事项调查，预算执行率75.75%；8.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预算执行率100%；9.公证协会会费，预算执行率62.5%。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4月对资源县司法局（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公证处）开展整体支出自评工作，项目支出数量18个、自评数量18个，自评覆盖所有预算资金。
3、 自评结果及分析
（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为91.49分，绩效指标基本完成。部分未完成的指标如下：1.法律援助案件办结率为67.6%，未达到预定80%，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人员不足和经费不足；改进措施：（1）扩大法律援助影响程度，动员更多的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2）同时向本级和上级争取法律援助办案经费。要逐个说明未完成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改进措施等。2.年度装备经费进度未达预定70%，产生原因：财政支付困难，部分款项未支付。3.2022年度年度司法行政机关办案（业务）经费保障水平持平或提高，2022年度业务经费较2021年度减少，产生原因：财政困难，2022年度未拨付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和普法宣传工作经费，其他项目经费均有不同程度减少；改进措施：2023年度积极争取业务经费。4.公证职业责任保险费。原因是2021年资源县公证处刚开展工作，办理公证业务很少，公证职业责任保险费是由上年度公证业务收入*0.2772%所得，所以有偏差。改进措施,（1）加强对社会宣传；（2）提升公证业务。
（2） [bookmark: _GoBack]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共对2022年度18个项目开展项目自评，自评平均分为88.79分，评分为一等的项目11个，二等的项目6个，三等的项目1个，主要产出和成效：1.购置电脑等办公设备，改善办案基础设施。2.继续抓好普法宣传，营造法治氛围。将各单位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法治建设考核内容，有序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在全县形成齐抓共管的普法格局。进一步强化法治宣传工作，为每个村（社区）培养10名“法律明白人”。以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扫黑除恶、信访维稳、疫情防控等工作为抓手，积极打造普法宣传1+X模式，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大力开展以《民法典》《信访工作条例》、人民调解、法律援助、非法集资、反电信诈骗等与群众生活生产密切相关法律法规为重点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有力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3.2022年，我县共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61人，解矫46人，目前在矫社区矫正对象77人，女性12人，其中缓刑77人；接受委托社会调查64件，出具调查评估意见64件。利用定位手机等对全县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监管，全年没有脱管漏管现象发生，社区矫正对象没有出现重新犯罪的行为，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4.2022年，全县共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4次；扎实构筑大调解工作长效机制，达到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目的，为营造和谐稳定的“平安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坚守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第一线，共排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29起，调处成功226件，其中调处疑难复杂案件4件，调处成功率达98％以上，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5.2022年以来，我县适应新形势，探索新途径，整合联动，多措并举，开创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新局面。2022年，全县共有刑满释放人员135人，帮教率达100%，刑释解教人员无重新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6.认真落实“三大纠纷”案件排查制度和“三大纠纷”案件调处责任制度。坚持每月排查一次“三大纠纷”案件，全年共排查“三大纠纷”案件61起，调处60起，其中山林权属纠纷58起，土地权属纠纷2起，水利纠纷0起。对“三大纠纷”案件，严格按照分级负责调处的要求，督促乡镇和相关部门做到及时立案，抓好纠纷调处工作。全年调结60起，调结率为98%。7.资源县公证处于2021年7月恢复营业，截至目前办证47件，其中资源县公证处为切实落实“为民办实事”的宗旨，以实际行动持续深化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办理了公证业务两次。9.2022年以来，我县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73件，其中刑事案件60件，民事案件11件，行政案件2件；办结案件32件，其中办结刑事案件23件，民事案件9件。为当事人挽回损失或者取得经济利益36.5万元。同时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宣传、法律咨询、送法下乡进学校，解答法律咨询361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4000余份。
自评为“三等”的项目有公证职业责任保险费项目，原因是2021年资源县公证处刚开展工作，办理公证业务很少，公证职业责任保险费是由上年度公证业务收入*0.2772%所得，所以有偏差。改进措施,（1）加强对社会宣传；（2）提升公证业务。
财政拨款调整率大于或等于30%的项目有；1.2021年资源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员驻村工作补助，原因是2022年年中根据中共资源县委组织部文件追加预算项目。2.2022年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批)，原因是项目资金文件下达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
四、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通过开展此次自评工作发现问题如下：1.年初部分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编制不合理；2.资金执行率偏低。改进措施：1.禁止财务代编绩效目标和指标现象，由项目实施股室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编制绩效目标和指标；2.加强用款计划和积极与财政沟通，争取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五、自评工作建议
1.加强自评工作的科学性管理，提升自评工作的质量。
2.重视项目和资金的管理，建立管理制度。
3.明确分工，成立自评工作小组，安排专人负责自评工作。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此次自评结果将应用于以下方面:1.2022年度各职能股室工作开展情况评价；2.2023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的制定；3.相关个人年度考核情况。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此次自评结果将与2022年度决算在资源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同时公开。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单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23年4月27日
资源县司法局
